
2023 年全市道路水路春运疫情防控
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方案

2023年春运从 1月 7日开始，至 2月 15日结束，共 40天。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交

通运输部门关于做好 2023年元旦春节、春运期间有关工作的要

求，全面落实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政策措施，确保春运期

间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捷舒畅出行，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

序，特制定本方案。

一、2023 年全市春运形势预测

随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十条优化措施的推出和落实，全

市人员流动性将加速释放，今年道路水路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

服务保障工作面临新形势：一是春运客流将从低位运行加快反

弹，客流总量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二是能源、粮食等重点物

资及医疗、民生等物资运输任务艰巨；三是春运期间人员流动、

货运物流活动密集，人员交叉活动频繁，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感

染风险高；四是春运前十五天，正值“三九”“四九”，预计

寒潮、大风、冰冻、降雪天气增多，给春运安全生产带来较大

不确定性。

二、强化客运组织保障

（一）严格落实公众出行优化保障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和

自治区、中卫市应对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政策规定，科学精准执

行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和“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对乘客不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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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不再实施测

温。不得随意暂停或限制客运服务，不得限制跨区域车辆和人

员流动，加快恢复已暂停的道路水路客运服务，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有序出行。县（区）疫情防控领导机构依法采取的临时限

制聚集性活动和人员流动等平抑疫情高峰的措施，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指导道路水路客运及客运站经营者积极配合的同时，要

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春运办通报、备案。〔责任单位：市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切实做好道路客运组织。加强春运客流分析研判，

统筹道路客运运力资源，按照充分准备、按需投入、及时响应

的原则，强化道路客运组织，保障人民群众出行需要。加强与

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旅游文体、卫生健康、火车

站、机场等部门和单位协同协作，准确把握春运探亲流、务工

流、旅游流、学生流新特点，有针对性制定道路客运保障计划，

增强运输组织弹性，合理安排班次计划，动态优化运力调配，

服务乘客错峰出行。通过加密既有线路发班频次、开通定制客

运班线等措施，满足乘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对于出行需求相对

集中的务工人员、学生，积极开展团体服务、上门服务，具备

条件的可组织“点对点”包车运输，保障务工人员有序返乡返

岗、学生错峰离校返校。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组织实

施好 2023 年春节期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春风行动。〔责

任单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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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做好城乡客运组织。加强汽车站、火车站、机

场及 AAA 级以上旅游景区景点等城市交通运力投放和组织调

度，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运力与铁路列车、道路客运班

线、民航班机等信息共享和衔接，加强在运营时刻、组织调度、

运力安排等方面的协同衔接和应急响应，畅通出行“最后一公

里”。根据客流量，指导城市公交企业采取缩短发车间隔、开通

夜班公交、定制公交、接驳公交等措施，提高乘客集疏运能力，

减少聚集和长时间等待。强化春运期间农村客运服务保障，加

大运力投入力度，通过增开赶集班、增加定制线路、提供预约

响应和包车服务等措施，切实保障农村地区群众出行需求。〔责

任单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

（四）切实做好水路客运组织。督促渡口、浮桥、船舶运

营企业和个人加强水运设施、救援设施安全检查和组织管理，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不适宜运输的，要及时停航停运。〔责

任单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

二、加强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一）保障交通物流持续稳定运行。充分发挥物流保通保

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全面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十

条优化措施，严格落实交通物流保通保畅优化政策，科学精准

做好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加强对

辖养的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运行情况监测，严禁擅自阻断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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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确保交通物流畅通高效。〔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运

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

（二）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有序。加强与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商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粮食、邮政等部门的沟

通对接，了解掌握电煤、燃气、原材料及重点工业产品、生活

必需品、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急需短缺药品及抗原试剂等医

疗防护物资、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强化统筹调度，完善

保障预案，做好组织协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

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强化交通物流服务保障。认真落实国家发改委等 14

部委《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及

区、市配套政策，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

动上门服务，指导重点交通物流企业用足用好扶持政策，在税

收减免、物流贷款等方面享受优惠，帮助交通运输企业纾困解

难，实现恢复性增长，不断提高全市货运周转量。〔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一）严格落实春运期间疫情防控措施。指导道路运输企

业、客运站认真学习落实《2023 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指南》及《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十版）》《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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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七版）》，加强从业人员健

康监测，实施症状管理，出现发热等症状的，第一时间报告、

停止作业，必要时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加强个人防护，上岗

期间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鼓励客流量大的客运场站一线从

业人员佩戴 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做好客运站和车辆（船

舶）等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加强客流引导，组织乘客尽量分

散候乘，减少人员聚集。积极推动市、县（区）疫情防控领导

机构将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纳入“白名单”管理，优先保障交通运输

行业防疫物资供应和从业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有效防范从业人员大面积感染。督促指导运输企业

加强从业人员防疫管理，驾驶员、售票员、调度员、安检员等

一线从业人员实施“两点一线”管理。对出现症状超过 7天或症状

消失的从业人员，可在严格个人防护的情况下恢复相关工作，

其中对驾驶员上岗要坚持从严审慎原则，确保身体状况胜任安

全行车要求。建立实施关键岗位轮岗备岗制度，一旦出现关键

岗位人员感染，及时轮换，确保工作有效接续，减少疫情对行

业运转的影响。〔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精准实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配合市、县（区）疫

情防控领导机构精准实施疫情防控处置，督促指导运输企业、

客运站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一般情况下不得对涉疫客货运

输场站、车辆（船舶）等进行封控，同工作场所人员不进行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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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从业人员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极端情况下，要完善应急处

置措施，并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水平。建立本地从业

人员、运力调配机制以及跨区域调配机制，加强人员、运力应

急储备，确保一旦出现突发规模性疫情，及时调度投用储备力

量，确保春运期间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不关停、重要运输通道

和线路服务不中断、重点物资运输不断链。〔责任单位：市局

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四）着力加强防疫宣传引导。要创新宣传手段和形式，

积极运用交通设施和服务窗口等载体，广泛宣传倡导“每个人

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引导乘客出行期间提高防

护意识，进站乘车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主动减少聚集、遵守咳

嗽礼仪、保持人际距离、做好手卫生。引导乘客加强个人健康

监测，出现发热等症状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倡导患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及孕妇、儿童等人员健康理性出行，降低自

身及家人感染风险。〔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

海事港航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四、强化安全应急保障

（一）压紧压实经营者安全主体责任。督促运输经营者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组织道路运输企业全面开展一次从

业人员安全培训和交通运输工具技术状况检查维护。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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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任务，及时排查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避免交通运输工具

技术状况不良、带病运行，以及运输企业抢生产、抢进度、抢

效益等带来的安全风险。对长途客运班线，依托动态监控强化

重点监管。加强监督检查，督促长途客车严格落实凌晨 2时至 5

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规定，对接驳运输车辆虚假接驳、接驳

点不规范运行等情况，通报车籍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成整改，

相关车辆取消当季度接驳运输资格；除机场、高铁以及短途接

驳载线路外，不得安排凌晨 2 时至 5 时运行的加班车或包车。

严格按规定执行道路水路乘客实名制管理制度，强化安检查危

工作。做好桥梁隧道、长大下坡、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重点

路段安全保障。〔责任单位：市局运输管理科、建设管理科、

海事港航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二）持续加强安全监督执法。围绕客运场站、危险货物

运输、农村客运、城市交通、农村渡口渡船等重点环节，深入

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

同合作，加大执法力量投入，依法从严查处春运期间非法营运、

客车违规异地经营、违规涨价、货车违法载人及超限超载等违

法违规行为。会同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长途客车

中途停靠就餐场所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宰客、强制交易和食品

卫生、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勾结餐饮经营者宰

客的，依法严肃处理，责令春运期间不得执行客运任务。〔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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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强化安全应急保障。强化与公安、卫生健康、气象

等部门的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针对恶劣天气、安全生产

事故和险情、运输受阻、乘客集中聚集等情况，建立完善应急

预案，统筹做好春运应急运输组织、响应程序、应急措施等部

署。科学部署应急力量，保持救助人员、车辆、船艇等处于应

急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迅速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多渠道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

息，一旦出现强降温、大范围雨雪冰冻等预警，督促道路水路

客运企业及时调整运输计划，严格落实限行、禁航规定，杜绝

涉险运输、冒险作业，保障乘客安全有序出行。遇运力不足需

跨区域调配运力的，从严检查维护交通运输工具，加强从业人

员安全培训，确保驾驶员熟悉线路走向和运营环境，最大限度

确保运输安全。〔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海事

港航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

（四）有力维护行业稳定。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密切关注城市

公交从业人员薪资待遇保障工作，坚决杜绝因欠薪、欠保问题

引发的社会稳定事件；加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监管，保障平稳

运行。〔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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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路网运行保障

（一）加强路网通行保障。加强公路养护检查，及时排查

整治公路病害。合理安排干线公路养护施工计划，除保障公路

安全运行开展的应急养护工程外，避免在春运出行高峰期间开

展影响通行的公路养护作业。加强公路救援力量配备，发生交

通事故或车辆故障时快速处理，及时清理现场，尽早恢复交通。

〔责任单位：市局建设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加强春运高峰时段易受恶劣天

气影响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城市周边等路网运行动态监测，

多渠道及时向公众发布实时路况等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

行。加强与公安等部门沟通合作，对重点路段制定疏堵和分流

绕行预案。〔责任单位：市局建设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六、加强运输服务保障

（一）优化乘客票务服务。指导汽车客运站完善道路水路

客运售票服务，多渠道及时发布客运服务信息，方便乘客错峰

出行。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积极

推广应用电子客票售票终端、实名检票终端、移动服务终端等

智能设备，切实便捷乘客购票乘车。适当保留人工售票窗口，

便利老年人等群体购票。督促客运经营者严格实行明码标价，

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班车客运等领域按照规定调整价格，至少

提前 7 日向社会公布。因政策调整或运输经营者原因导致不能



— 10 —

提供运输服务的，相关经营者应当为乘客免费退票或统筹解决

乘客出行问题。〔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提升乘客候乘体验。督促指导客运站经营者严格落

实环境卫生要求和客运服务标准。视客流情况，及时增开进出

站和安检通道、增配服务人员和设施设备。督促道路水路客运

站经营者加强口罩、发热药品等防疫物品储备。〔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强化重点群体出行保障。指导道路水路客运站和客

运经营者积极关爱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开通快速通道，

完善无障碍设施，提供必要帮助。加强军人、消防救援人员、

“三属”出行优待和儿童客票优惠政策公示并依法落实，耐心

细致加强政策解释，避免服务纠纷。会同工会、共青团组织等，

在客运场站组建志愿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

多元化志愿服务。〔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四）加大服务监督力度。畅通 12328 等服务热线投诉举

报渠道，解答乘客信息咨询，收集整理乘客利益诉求，采取有

力措施协调解决，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寓交通执法于服务之中，

帮助司乘人员排忧解难，持续改善春运出行体验。〔责任单位：

市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七、营造春运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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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乘客文明出行。加大安全文明乘车宣传力度，

引导公众诚信文明出行。会同公安机关加强农村地区出行安全

宣传，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车、系好安全带。〔责任单位：市局

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二）有序做好春运宣传。严格规范做好信息发布和宣传

报道，大力宣传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真情服务

和交通运输企业全力保障公众出行和重点物资运输的感人事

迹，积极营造春运工作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

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八、切实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一）加强春运值班值守。春运期间，各单位及道路运输

企业要严格执行 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节日期

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认真做好值班记录，保障信息联络渠道

畅通，全面掌握春运期间道路水路运输情况，妥善处置突发事

件。〔责任单位：市局办公室、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做好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值班值守。市、县（区）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发挥好物流保通保畅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

加强交通物流运行监测，继续做好 7×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督

办转办，“一事一协调”解决各类交通物流不通不畅问题诉求，“一

事一处理”保障各类重点物资运输需求，确保交通物流运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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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重要情况及时报告。〔责任单位：市局运输管理科，县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做好春运信息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畅通信息

收集渠道，1 月 7 日开始，安排专人，每日 8:30 前报送前一日

道路客运运力、客运量等基本情况和应急情况（附件 2）。1月

21日前、1月 28日前、2月 18日前，分别将春节前、春节期间

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情况及运力保障情况、旅客运输情

况、值班值守情况、春运工作总结报市局运管科。同时，按照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时报

送道路水路运输安全事故信息和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电子邮箱：

zwsjtjygk@163.com，联系电话：7666277（传真）。〔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局

建设管理科、运输管理科、海事港航科〕

市局运输管理科：

联系人：沈忠立 联系电话：7666327

市局海事港航科：

联系人：周庆华 联系电话：7027233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联系人：梁建 张凯鑫 联系电话：7021579

市物流保通保畅办公室

联系人：杨兴明 联系电话：766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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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卫市交通运输局 2023 年春运工作领导小组
及成员单位职责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冯建军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副组长：黄秀芬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宋志鹏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罗晓军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杨永浩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

成 员：马晓梅 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

麦晓黎 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邵 文 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科负责人

沈忠立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长

周庆华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科负责人

雍家骏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分管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局运输管理科，沈忠立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雍家骏、梁建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凯鑫为春运工

作联络人。联系电话：0955-7021579

二、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局办公室：负责接收、转办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市委、



— 14 —

市政府春运工作部署要求和有关领导重要批示；负责做好全局

春运工作的协调及有关会议的会务工作；负责春运期间交通运

输行业的宣传报道，加强春运工作新闻宣传；组织开展文明交

通出行宣教和春运志愿服务活动。

市局建设管理科：协调做好春运期间全市辖养国省干线和

农村公路保畅运行监测、隐患排查整治；继续抓好春运期间迎

湖路洒水降尘工作；督导已停工项目工地做好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市局运输管理科：负责交通运输行业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日常工作；指导全市道路客运、城市公交和出租汽车春运

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督导突发情况下运力调度；编制春

运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及时协调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指导县（区）、执法支队落实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对，做好应

急物资储备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交通运输行业春运督查等

工作。

市局海事港航科：负责做好沙坡头区水上运输企业、浮桥、

渡口和营运船舶安全检查；指导中宁县做好水上安全管理工作。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做好全市春运客流信息统计、

汇总和上报工作；报送当日客运量预测数及春节期间道路客运

基本情况；做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抽查工作，严查停业客

运企业和报停车辆违规运行行为；负责沙坡头区春运运力组织

调度，对客运企业及中卫汽车客运总站、兴仁汽车站安全检查

和疫情防控检查，指导中宁县、海原县做好春运运力组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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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12328、12345运输服务质量投诉办理；联合公安交警、旅游

执法部门开展春运期间非法营运行为和出租车超速拒载拼客不

打表等违规经营行为专项整治，组织协调市县交通运输执法部

门开展利用微信等移动网络实施的跨市、县（区）非法营运行

为；加强对危险品运输车船的全面检查，联合公安、应急管理

等部门严厉非法违法行为，打击违法从事危险品运输行为，确

保危险品运输安全；协调做好源头治超和路面治超工作，保障

道路通畅；抓好沙坡头区水上运输安全监管。

沙坡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负责做好辖养国省公路

和农村公路巡查及隐患治理；制定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急保畅

预案，增加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应急队伍训练、值班值守和置

突发事件处置。

中宁县交通运输局、海原县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组织本

县春运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



附件 2

2023 年中卫市、县（区）春运客流统计日报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日期

当日
投入
总客
位数
（座）

当日
班车
发车
趟次
（趟）

当日客
运量

（人次）

联网售
票方式
发售当
日客票
数（张）

当日使
用电子
客票乘
车数

（人次）

开展定
制客运
的班线
数量

（条）

开展定
制客运
的客运
班车数
量（辆）

当日定
制客运
运量

（人次）

次日客
运量预
测值

（人次）

农民工返乡返
岗“点对点”

包车
应急
情况
报告

备
注

当日投
入营运
客车总
数（辆）

客运
班车
数量

客运
包车
数量

趟次
（趟）

运送
人次
（人）

1 1.7

2

3

4

5

…
…

40 2.15

填报要求：客运班车、客运包车、定制客运车辆数量、客运量之和应分别对应客车总数、当日道路客运量；客运包车被调用执行班线客车运输任务的，

计入班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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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春运办，市春运办，宁夏公路管理中心

中卫分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中卫分局，

沙坡头机场，中卫火车站、中卫南站。

中卫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3年 1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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